
美亚尚雅个人高端医疗保障计划 

保 险 单 
 

保险单号: XXXXX 
保险计划： 
 

XX 个人高端医疗（中国大陆/国际/全球）保障计划，具体详细信息以保险责任

明细表所载为准 
 

保险合同生效日： 2019 年 01 月 17 日 00:00:00 时（北京时间） 
保险合同满期日: 2020 年 01 月 16 日 23:59:59 时（北京时间） 
投保人: Xx 
合计保险费： 人民币 xxx 元 

  
  被保险人名单： 

被保险人类型 姓名 出生日期 
（年/月/日） 

身份证/护照号码 与主被保险人 
关系 

保险费 

主被保险人    本人  

附属被保险人      

附属被保险人      

附属被保险人      

 
适用保险条款 

美亚住院及特殊门诊医疗保险（2022 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美亚附加成年人住院陪宿费用扩展条款（2022 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美亚附加门诊抗排异治疗费用扩展条款（2022 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美亚附加共用保险金额条款（2022 年第六版）（互联网专属） 
美亚附加经济制裁责任免除条款 
美亚附加普通门诊医疗保险（2022 年第二版）（互联网专属） 

 

特别约定： 
1. 本保险不承保被保险人 aaa 因“肺部疾病、甲状腺疾病、子宫肌瘤、宫颈炎性疾病、贫血其所有前述疾病相关并发症”导致的任

何医疗费用及服务； 
2.  
备注： 
 为了保障您的利益，请在收到本保险单一周内拨打我公司服务热线 4008208858 核实保险单资料。 
 本保险不承保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认定的恐怖分子或恐怖组织成员，或非法从事毒品、核武器、生物或化学

武器交易人员。 
 本保险单、投保单、保险条款、保险责任明细表、被保险人名单、批单（如有）及其他约定书均为保险合同

的构成部分。 
 为了保障您的自身利益，请仔细阅读保险合同的各项规定，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规定。保险条款可通过

登录保险公司网站 Http://www.aig.com.cn/查阅。如果您未收到保险条款或对保险条款在内的保险合同内容存

在任何疑问，您可致电客户服务电话：4008208858 或向保险公司业务人员询问，并听取保险公司业务人员的

说明。请确保您对保险公司业务人员的说明（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保险责任、保险责任的减轻或免除、等待

http://www.aiginsurance.com.cn/


期、犹豫期、免赔额的明确告知）完全理解，没有异议。如未询问，则视同已经收到保险条款并对合同内容

完全理解并无异议。 
  
 

AIG 尚雅 

个人高端医疗保障计划 

保险责任明细表 

保障区域 全球/国际*/中国大陆 

免赔额 人民币 0 元/10,000元 

昂贵医院 保障/不保障 

既往症 不保障 

共用保险金额：基本保障+可选保障（如投保） 人民币 8,000,000 元 

基本保障  

等待期 

30 天，连续投保无等待期，意外医疗无等

待期，对于具体保险责任项目，本保险责

任明细表另有载明者除外 

（一）住院医疗保障 

1. 膳宿费（包括一般护理费） 保障 

2. 手术费用、手术室及麻醉复苏室费用、麻醉费、重症监护室费用、重

症监护护理费 保障 

3. 病理检测费、影像学检查费、诊断性化验和检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X 光透视费、CT 扫描费、核磁共振费、B 超费、化验费等 

保障 

4. 医药用品费用、血液与血浆费用、外科器材费用 保障 

5. 医生费用 

包括内科、外科（含术前咨询和术后随访咨询）、麻醉科、专科、放射科、

理疗科和病理科等医生费用 

保障 

6. 康复治疗费用 

保障由主治医生推荐的合理且必需的康复治疗费用 

 

人民币 65,000 元 

7. 救护车费 保障 

8. 日间留院手术治疗费用(包括上述 1-7 项费用) 保障 

9. 陪宿费用 

限一人加床陪宿 

 

保障 

10. 入院前治疗费用 

保障住院前 30 天内与住院直接相关的医疗费用 

 

保障 

11. 出院后治疗费用 

保障出院后 60 天内与住院直接相关的医疗费用 

 

保障 

12. 医疗辅助设备费用 
 

（1）内置修复体、设备及装置 保障 

（2）外置修复体、设备及装置  

合计人民币 80,000 元 （3）拐杖、非电动轮椅等主要为生活便利的设备 

13. 器官移植手术费用 

保障为了移植而从供体摘除此类器官的直接手术费，但最高以器官移植治

 

人民币 200,000 元 



疗总费用的 30%为限，但不保障器官获取费或捐赠人发生的费用 

14. 精神和行为障碍住院医疗费用 人民币 35,000 元 

15. 艾滋病/人体免疫缺损病毒（HIV）治疗费用 

仅适用于首次投保前五年已有本保障责任或者类似保障责任的被保险人 

 

人民币 200,000 元 

16. 临终关怀费用 人民币 65,000 元 

（二）全球紧急医疗保障 

1.紧急医疗意外齿科 

保障被保险人自意外事故发生后 14 天内接受的齿科门急诊治疗费用 

 

保障 

2.保障区域内突发疾病及意外伤害门急诊治疗费用 仅限一天内发生的治疗费用 

3.保障区域外突发疾病及意外伤害治疗费用  

-  总保障天数不超过 30天 

- 住院保障可延长至自医疗机构出院或无需因上述病症必须住院治疗时

终止（以较早发生时间为准）  

合计人民币 800,000元 

 

 

 

4.突发疾病及意外伤害救护车费用 

5.紧急救援 

（1）紧急医疗运送及运返 （2）遗体送返 

（三）特殊门诊保障 

1. 肿瘤治疗费用 保障 

2. 肾脏透析费用 保障 

3. 精神和行为障碍门诊医疗费用 

本项责任等待期为 180天 人民币 800元 

4.器官移植后门诊抗排异治疗费用 保障 

可选保障  

普通门诊保障 本保障与基本保障共用保险金额 

门诊次数 限 45次 

等待期 

30 天，连续投保无等待期，意外医疗无等

待期 

1. 一般门诊费用 保障 

医生诊疗费、药品费用、敷料费、外科器材费、病理检测费、影像学检

查费、诊断性化验及检查费用 保障 

2. 补充医疗门诊费用 保障 

（1）物理治疗、脊骨治疗、整骨治疗、同种疗法、足病治疗、语言复

健治疗、营养师治疗及顺势疗法治疗 合计人民币 6,500 元 

 （2）中医治疗、针灸治疗、正骨治疗 

3. 慢性病门诊费用 保障 

*保障区域中国际的定义为全球除北美的国家和地区。 

 


